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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是根据中国工程建设

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4年第一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

标协字〔2024〕15号）文件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9章和 1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

系统组件、数据传输与管理、数据分析与应用、施工、调试与验收、维护保养等。

本规程某些内容可能涉及双驱动智能喷头和智能喷水灭火系统的相关专利

的使用。涉及专利的具体技术问题，使用者可直接与专利持有人中国中元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协商处理。除上述专利外，本标准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专利，本标

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归口管理，由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至解释单位（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5号；邮政编码：100089）。

主 编 单 位：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参 编 单 位：上海瑞泰消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台谊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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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建筑消防安全，规范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施工验收和维护管

理，做到安全可靠、经济合理，保护人身和财产安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民用与工业建筑中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维护管理。

本规程不适用于火药、炸药、弹药、火工品工厂、核电站及飞机库等特殊功

能建筑中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维护管理。

1.0.3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应根据保护对象的可燃物的性质、火灾荷

载和建筑空间环境等火灾特点，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做到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1.0.4 设计采用的系统组件，必须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标准，并应符合消防产品

市场准入制度的要求。

1.0.5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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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一般规定

2.1.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适用于安装最大净空高度不宜大于 9m的湿式自动

喷水灭火系统的场所。

2.1.2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早起火灾探测和定位装置应能有效探测早起火灾，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起火判定应能根据火场环境温度变化、烟雾等信息对不同火灾场景进

行判定；

2 火灾位置判定应能对火源点与喷头之间的关系进行定位。

2.2 设计基本参数

2.2.1 危险等级为轻危险等级、中危险 I级的、中危险级Ⅱ级的设计参数，应符

合表 2.2.1的规定，当提高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安全性与经济性效能时，应根据

燃烧物性质、火灾荷载和建筑空间环境进行仿真模拟研究获得合理参数，并经相

关论证会确定。

表 2.2.1 民用建筑和厂房采用湿式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

火灾危险等级 净空高度 h（m） 喷水强度（L/min﹒m2） 作用面积（m2）

轻危险级

h≤9

2.25

140
中危险级

Ⅰ级 4

Ⅱ级 5.5

2.2.2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火灾位置判定后，应能启动临近的 1个~4个洒水

喷头，启动的洒水喷头的喷水强度应能扑灭早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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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系统在判定起火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在 2s内发出声光警报信号；

2 定位时间应小于等于 5s；

3 第一个喷头电动作响应时间应小于等于 5s；

4 后续喷头启动的时间间隔应小于 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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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组件

3.0.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报警阀组、管道、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末端试

水装置等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的有关规定。供水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的有关规定。

3.0.2 早起火灾探测与控制组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

范》GB 50116的有关规定。

3.0.3 早起火灾探测应能探测早起火灾，并能定位火源位置，信号反馈至控制装

置。

3.0.4 早起火灾探测宜采用热电偶传感器。宜与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一体设置；

当采用分体布置时，应与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紧邻。

3.0.5 最大净空高度大于 9m的空间，可采用红外火焰探测器；公共场所的开放

空间可采用图像火灾探测器。采用的探测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特种火灾探测

器》GB 15631的有关规定。

3.0.6 在重要的易燃可燃物处可设置室内火灾危险源监控系统。

3.0.7 每个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应设置一个喷头控制模块。喷头控制模块应能存

储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处设置的热电偶传感器实时采集的环境温度，并与中继器

进行通讯，通讯间隔不宜超过 10s。

3.0.8 控制装置设置场所的环境温湿度应符合使用环境的要求。控制装置应能导

入建筑模型，控制装置、中继器、喷头控制模块等系统组件的设置位置、状态等

参数应在模型中显示，并能对其进行控制。控制装置应配置与火灾报警控制器或

消防联动控制器的通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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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 控制装置、中继器应采用消防电源。控制装置应监控主电源和备用电源状

态，并可自动切换。

3.0.10 信息采集、传输信息频率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热电偶探测器的信号采集、传输频率宜为 1.0Hz；

2 喷头控制模块的数据的传输频率宜为 0.1Hz；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动

作信息频率宜为 1.0Hz。

3 中继器的数据传输频率宜为 0.1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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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传输与管理

4.0.1 数据传输应采用内部专用网络传输数据。不得与其他无关设备共用网络。

4.0.2 储存数据宜包括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信息、火灾数据、数据处理分析结

果等数据的储存。

4.0.3 数据储存应具备对数据安全、数据备份及恢复的技术措施和机制要求。

4.0.4 数据储存时间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设计资料、火灾数据应长期储存，因改扩建

等导致信息变化时应及时更新数据；

2 智能自动喷水系统运行数据的储存时间不宜低于 6个月，重要数据应

定期备份。

4.0.5 数据处理应进行数据清洗。对清洗后的数据进行格式标准化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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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分析与应用

5.0.1 控制装置应对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全生命周期运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应用与共享。

5.0.2 控制装置的设计应具有开放性、标准性和容灾性。

5.0.3 数据应经处理、分析、研判后形成信息流，并上传至消防控制平台。

5.0.4 控制系统应具有起火判定的功能。

5.0.5 控制系统应具有火灾位置判定的功能。

5.0.6 火灾位置判定的预测火源点与实际起火点的预测误差不应大于喷头有效保

护半径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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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施工必须由具有相应等级资质的施工队伍承担。

6.1.2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

收规范》GB 50261的有关规定。

6.1.3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部、分项工程应按本规程附录 A划分。

6.2 进场检验

6.2.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前应对采用的系统组件、管件及其他设备、材

料进行现场检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系统组件、管件及其他设备、材料，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的有关规定。并应具有出厂合

格证或质量认证书。

2 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控制装置、中继器、喷头控制模块等应经国家

消防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合格。

6.2.2 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的现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喷头的商标、型号、公称动作温度、响应时间时间指数（RTI）、制

造厂及生成日期等标志应齐全。

2 喷头的型号、规格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3 喷头外观应无加工缺陷和机械损伤。

4 喷头螺纹密封面应无伤痕、毛刺、缺丝或断丝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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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2.3 早起火灾探测器、喷头控制模块、中继器和控制装置的现场检验应符合下

列要求：

1 表面应无明显划痕、毛刺等机械损伤，紧固部件应无松动。

2 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且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应与检

验报告一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观察检查。

6.3 施工、试压和冲洗

6.3.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组件安装、试压和冲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

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的有关规定。

6.3.2 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

及验收规范》GB 50261的有关规定，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的电加热线和热电偶

传感器的信号连接线应可靠固定且不应影响洒水喷头喷水。

6.3.3 早起火灾探测器、喷头控制模块、中继器、控制装置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166的有关规定，且不应影

响洒水喷头的布水。

6.3.4 通讯线路安装除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166的有关规定，且通讯线路的布置不应影响洒水喷头的布水。



10

7 调试与验收

7.1 调试

7.1.1 系统调试应在系统施工完成后进行。

7.1.2 系统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的有关规定。其中，控制与探测的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

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的有关规定。

7.1.3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控制系统应进行模拟实验。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将系统调整为模拟实验模式，控制装置对喷头控制模块发出模拟起火

信号，当系统确认火灾后，声、光报警器应动作，控制装置确定启动的热电双驱

动洒水喷头，并发出启动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喷头控制模块反馈喷头动作信号。

系统的火灾报警信息应传送给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消防联动控制器，并应按设计

要求完成有关消防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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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验收

7.2.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竣工后，必须进行工程验收，验收不合格不得投入

使用。

7.2.2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

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的有关规定。其中，早起火灾探测器和控制系统的验

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的有关

规定。

7.2.3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具备电模拟实验模式。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查方法：应按本规程第 8.1.4条的规定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要求。

7.2.4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灭火功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抽样检查，抽样比例不低于早起火灾探测器数量的 10%，且抽样检查

数量不应低于 2处。

检查方法：在每个报警阀控制的洒水喷头的设置场所内，随机放置一个木垛，材

料为白松，燃烧等级为 1A。木垛由横截面为（38±2）mm×（38±2）mm、长（500±2）

mm的木条纵横交错搭建,每层 6根共 12层，共 72根木头；木垛外型尺寸为

500mm×500mm×480mm,质量约为 24kg。将木垛放置在铁架上，木垛底部距地面

0.2m，采用 400g的褶皱 A4纸，点燃木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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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护保养

8.1.1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具有管理、检测、维护规程，并应保证系统处于

准工作状态。维护管理工作，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道、阀门阀件等的维护

和保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的

有关规定。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早起火灾探测器和控制系统的维护和保养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的有关规定。

8.1.2 火灾探测与火源定位系统应有自检功能，自检信号反馈到控制装置。

8.1.3 控制装置、中继器、喷头控制模块的维修保养与报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火灾探测报警产品的维修保养与报废》GB 29837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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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表 A 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分部、分项工程划分

分部工程 序号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智能自动

喷水灭火

系统

1
供水设施

安装与施工

消防水泵和稳压泵安装、消防水箱安装和消防水池施

工、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安装、消防水泵接合器安装

2
管网及系统

组件安装

管网安装、热电双驱动洒水喷头安装、报警阀组安装、

其他组件安装

3
系统控制

组件安装
喷头控制模块安装、中继器安装、控制装置安装

4
系统试压和

冲洗
水压试验、气压试验、冲洗

5 系统调试
水源测试、消防水泵调试、稳压泵调试、报警阀组调

试、控制系统调试、排水装置调试、联动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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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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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规程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

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规程。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16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

《火灾探测报警产品的维修保养与报废》GB 29837

《点型感温探测器》GB 4716

《特种火灾探测器》GB 1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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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1 研究计算验证了净空高度不大于 9m时的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水强度

按本规程的表 2.2.1 民用建筑和厂房采用湿式系统的设计基本参数时，可以实现

控火、灭火的目的；当大于 9m时，喷水强度等参数需做火灾研究及试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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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传输与管理

4.0.1 本条为数据传输安全所做出的规定。

4.0.4 重要数据如环境温度历史变化曲线、自检时间及结果、故障及维护信息及

发生火灾时的火灾判定和定位信息等。

4.0.5 对收集到的智能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信息等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和整理，使其

满足后续分析的需求。数据清洗应包括数据去重、数据补全、异常值处理等，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数据进行格式标准化转换包括下列转换方式：

1 将原始数据映射到新的数据结构；

2 对数据进行分组、求和、平均等操作；

3 将不同数据源的数据进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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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试与验收

7.2.4 木垛设置如图 1所示，为了保证每次试验助燃物的体积相等，每次试验前

使用电子分析天平称取，可将 A4纸拼接起成 400mm×400mm×80mm的长方体

围圈，里面放入剩下的褶皱 A4纸。燃烧物参数见表 1。

图 1 木垛设置示意图

表 1 燃烧物参数表

项目 松木 纸张

密度(kg/m3) 405 690

比热容[kJ/(kg·K）] 1.6 2.1

导热[W/(m·K）] 0.20 0.07

燃烧热（MJ/kg） 11.21 8.00

引燃温度（℃） 390 200

单位面积热释放速率（kW/m2） 12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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